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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 1 ：  

電工程有限公司

程有限公司 (註 3

香港)有限公司

梯工程(香港)有

港升降機有限公

梯(香港)有限公

降機(香港)有限

梯有限公司 

程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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梯工程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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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 2 ：  

註 3 ：  

註 4 ：  

註 5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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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 6 ：  

2014 年 10 月 8 日 觀 塘 一 工 業 大 廈 因 嚴 重 超 載 而 發 生 一 宗 事 故 。 調

間 ， 機 電 署 發 現 負 責 維 修 的 升 降 機 的 承 辦 商 蒂 森 克 虜 伯 電 梯 ( 香

限 公 司 的 維 修 工 作 和 程 序 有 欠 妥 善 。 本 署 會 就 此 展 開 紀 律 研 訊 

註 7a ：  

宏 照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（ 宏 照 ） 承 認 一 宗 未 經 機 電 工 程 署 署 長 許 可 而

的 升 降 機 主 要 更 改 工 程 的 控 罪 ， 法 院 在 2015 年 3 月 4 日 就 宏 照 未 有

《 升 降 機 及 自 動 梯 （ 一 般 ） 規 例 》 （ 第 618A 章 ） 的 規 定 作 出 裁 決

被 判 罰 款 5000 元 。 該 案 件 的 刑 事 訴 訟 於 2014 年 9 月 完 結 。 有 關 違 規

的 有 效 期 為 期 一 年 至 9/2015 屆 滿 。  

註 7b ：  

品 豐 機 電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（ 品 豐 ） 於 2014 年 1 月 26 日 ， 在 進 行 保 養 工

涉 及 一 宗 升 降 機 超 程 事 故 ， 法 院 在 2015 年 1 月 14 日 就 品 豐 沒 有 將 升

故 障 事 件 的 資 料 及 詳 情 記 入 工 作 日 誌 內 的 案 件 作 出 裁 決 ， 品 豐 被

款 3000 元 。 有 關 違 規 記 錄 的 有 效 期 為 期 一 年 至 1/2016 屆 滿 。  

註 7c ：  

安 全 方 面 曾 發 現 問 題 ， 機 電 署 已 發 警 告 信 。 有 關 違 規 記 錄 的 有 效

期 一 年 至 8/2015 屆 滿 。  
 

 


